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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444        证券简称：蓝海骆驼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10 月 1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1 年 10 月 1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常宁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南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屈夏清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湖南省蓝海骆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蔡周伟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姓名或名称：蔡周伟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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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叶方连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姓名或名称：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蔡周伟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8 年 9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省蓝海骆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湖

南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为

2,700 万，借款期限为 36 个月（合同编号：25100-2018-00000694），自 2018 年

9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9 月 7 日止，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 140%，还款方式为到期还本，按期结息。为担保原告债券的

实现，当日被告 2 蔡周伟、被告 3 叶方连与原告签订《贷款保证合同》及《质

押合同》，为该笔债务提供全程连带保证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

周伟以其持有的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2444）

28,430,000 股股权为主合同下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也与原告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该笔债务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

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23 日期间，

湖南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依约以委托支付的方式向被告 1 账户发

放 8 笔借款，金额共计 2,359 万元，上述借款发放后，四被告未按约还款。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被告 1、被告 2、被告 3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 2,359 万元，利息 

人民币 240,257.00 元，本息共计 23,830,257.00 元(该段利息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10 日)，实际支付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日止； 

2、判令原告对拍卖、变卖的被告 2、被告 3 质押财产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对上述第 1 项贷款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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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含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费 

用）。 

 

（五）案件进展情况： 

案件已由常宁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决结果如下： 

一、被告湖南省蓝海骆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蔡周伟、叶方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湖南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3590000

元及利息 240257 元（此利息含逾期利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自 2021

年 8 月 31 日起以合同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 30%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 

二、被告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蔡周伟、叶方连对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湖南省蓝海骆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蔡周伟、叶方连不履行本判决第

一项确定的债务时，原告湖南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依法协商折

价或拍卖、变卖质押股权（证券代码 832444），就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0951 元，减半收取 80475.5 元，由被告叶方连、蔡周伟、湖南省蓝海骆驼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判决已经导致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蔡周伟、公司董事叶方连、公司

子公司湖南省蓝海骆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执行并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被

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蔡周伟持有的公司

28,430,000 股股权被冻结以及被行权，将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将导致公司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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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判决将会对公司财务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信息》 

 

 

深圳市蓝海骆驼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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